
臺北市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流程圖-警察局義警版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

1. 申請應備文件：

（1）臺北市志願服務榮譽卡請領清冊-民防團體及義消版。（請附請領清冊電子檔，寄至 

meairs1008@mail.taipei.gov.tw  ，電子郵件主旨請註明申請單位及申請「志願服務半價榮譽

卡」）

（2）警察機關協勤民力組織成員服務時數證明申請表、服務時數證明及志工一吋半身照片二

張（請在服務時數證明申請表下方一張黏貼；一張浮貼，背面請填寫姓名）。

2.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，聯絡電話：02-2720-6528

108年 5月版

申請資料缺件或

有誤，通知補正

申請或補正

符  合

社會局複

審用印

不符合

（退件，資料備齊後重新申

請）

各派出所提出申請

核發

警察局複審

所屬警察分局初審、製卡

不符合

（退件，資料備齊後重新申請）


